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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在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表决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

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延续期间，项目具体内容不变，实施方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将积极合理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措

施，继续加快市场拓展步伐和强化内部管理，保障公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将“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发表了

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追加的对外投资计划，具体实施将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由总经理决定。

公司 《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考核评价

办法〉的议案》。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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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在湖南省株洲市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５

名监事均现场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

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延续期间，项目具体内容不变，实施方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将积极合理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措

施，继续加快市场拓展步伐和强化内部管理，保障公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将“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发表了

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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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

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３１

号文《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７

元

／

股，共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９

，

０７１

，

９１１．２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２

号）。

３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二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表列示：

序号 项 目 地 点

预计投资

（万元）

实施主体

１

株洲年产

３６

万吨全价配合饲料生产线项目 株洲

８

，

４３９．９７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

邳州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 邳州

５

，

２２８．７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３

成都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

成都

双流

５

，

５３２．７７

成都唐人神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４

永州年产

３０

万吨畜禽饲料生产线项目 永州

７

，

５０４．０１

湖南永州市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５

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株洲

３

，

６１２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

有限公司

６

年产

３

万头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 株洲

４

，

１０４．８５

湖南唐人神育种

有限公司

合 计

／ ３４

，

４２２．３３ ／

注：上述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

３４

，

４２２．３３

万元。 若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项目资金需求量，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

解决；如实际募集资金量超过项目资金需求量，公司将富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延期情况及影响

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之“四、募投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之“（五）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披露的要求，该项目总投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由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肉品”）组织实施，公司在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单方面对湖南肉品进行增资，投资额

全部进入湖南肉品的注册资本中；根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技术要求和资金安排，项目建设期为

１

年。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对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

公司增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实施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向湖南肉品增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经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湖南肉品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原

４

，

７０５

万元变更为

８

，

３１７

万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４８４．７

万元的价格收购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所持湖南肉品

８．８４％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湖南肉品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述第

２

、第

３

点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４

、“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为一年（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

２１２．４７

万元，投入比例占计划总投资的

５．８８％

，延期原因在于，因农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的建设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扩建

冷鲜肉专卖店与品牌肉连锁店的选址过程中，因考虑适应性、协调性、经济性、战略性五大原则，选址要具有

前瞻性和预见性，既要符合未来

５－１０

年中长期规划的要求，又要符合物流体系特点，有利于整个物流网络的

优化、有利于各节点的合理分工及协调配合、地区管理，因而进展缓慢，为避免上述原因带来投资风险，确保

投资项目的稳健性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

责的态度，公司审慎投资，相应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

５

、鉴于此，公司决定将“肉品市场网络及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延续期间，项目具体内容不变，实施方湖南肉品将积极合理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措

施，继续加快市场拓展步伐和强化内部管理，保障公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因此延长该项目建设期不会对公

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根据深交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将“肉

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内容及程序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募

集资金管理的规定，有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

设期再延长一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内容

及程序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有助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效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延续期间，项目具体内容不变，实

施方湖南肉品将积极合理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继续加快市场拓展步伐和强化内部管理，保障公

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因此延长该项目建设期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同意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期的专项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１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上述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

次交易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２

、本次公司“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符合目前公司的发展现状和

未来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未来发展利益的需要；其内容及程序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有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唐人神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专项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

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

２０１２

年，公司计划在湖南、贵州、河北等地投资设立

１２

家子公司，其中，种猪子公司

７

家，饲料

子公司

５

家，均按进度在逐步实施。

鉴于公司经营工作的需要和行业发展现状，为充分发挥唐人神生猪产业链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竟争

力，加快“美神”种猪的发展速度，为养殖户提供生长速度快、肉质好、出肉率高的优良品种，为市场提供安

全、放心的猪肉，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基础上，运用自有资金再追加

７

个对外投资计划项目，其

中，增加

４

家种猪子公司、

３

家饲料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

称

项目地

点

规模

占地

面积

土地款

设备

投资

工程

土建

不可预

见

其他

流动

资金

总投资

１

驻马店

美神种

猪育种

有限公

司

河南省

驻马店

市正阳

县

１２００

头

租地

１６０

亩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１０ ８０ ５０ ７００ ４１４０

２

广东美

神种猪

育种有

限公司

广东

１２００

头

租地

１６０

亩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５０ ４０ ５８０ ４０７０

３

广西美

神种猪

育种有

限公司

广西

１２００

头

租地

１６０

亩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５０ ６０ ５５０ ３８１０

４

衡水美

神种猪

育种有

限公司

河北省

衡水市

武邑县

１２００

头

租地

１８５

亩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３０ ６０ ４０ ５４０ ３７７０

５

广西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广西

２４

万吨

征地

３５

亩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３６０ ６０ 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８０

６

安徽骆

驼饲料

有限公

司

安徽省

六安市

２４

万吨

征地

４１

亩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７

福州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福建省

２４

万吨

征地

３５

亩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４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５０

合计

３４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１３５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５３７０ ２７０７０

上述追加对外投资的项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能进一步发挥公司的品牌、技术、规模优势，有助于

延伸公司的产业链，可进一步增强公司技术中心的整体优势，不断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创造更为广

阔的市场发展空间，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投资计划，具体实施将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由总经理决定，项目将根据土地购买、环保评

估的时间来开工建设，存在项目可能不在

２０１２

年度开工建设情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的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５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此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

露的其他公告信息。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７

时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六）登记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三楼公司证券部，信函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冯 波 刘得胜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５９１２４７ ２８５９１０８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２８５９１１５９

邮 编：

４１２００７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将“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期

再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追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

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 托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购买飞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

厦航

"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与波

音公司签订《飞机购买协议》，根据此协议，厦航向波音公司购买

40

架波音

737

系列飞机。

一、交易概述

1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3

日

召开临时会议，以董事通讯、签字同意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以下议案：一、同意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波音公

司购买

40

架全新

B737

系列飞机；二、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

应参与审议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11

人。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

及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此项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2

、遵照上述决议，厦航于

2012

年

8

月

3

日与波音公司就购买

40

架波音

737

系列飞机签订协议。 根据该协

议

,

波音公司将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向厦航交付

40

架波音

737

系列飞机。

二、交易方介绍

波音公司是世界上主要飞机制造商之一。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波音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可以实际控制

交易对方经营管理的人均独立于本公司、厦航和本公司关联方，波音公司为本公司的独立第三方，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厦航于

2012

年

8

月

3

日与波音公司就购买

40

架波音

737

系列飞机签订合同。 根据该合同

,

波音公司将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向厦航全部交付

40

架

737

系列飞机。 这

40

架

737

系列飞机的公开市场报价

("

目录价格

")

总计

约为

33.6

亿美元。 本次飞机购买合同交易金额是经合同签订各方以公平磋商厘定。 实际交易中波音公司给

予厦航一定优惠，该等飞机的实际代价将低于上述目录价格。

本次交易协议是按照一般商业及行业惯例经公平磋商厘定。 本公司认为，本次飞机交易中厦航得到的

价格优惠公平合理，与以往购买波音飞机所获得价格优惠相若

,

本公司亦相信此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价格优

惠对本集团整体营运成本无重大影响，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所涉金额将以美元分期支付。 该交易资金来源将由厦航以自有资金和商业银行贷款融资解

决。

四、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不考虑本公司可能基于市场环境和机龄而对机队做出的调整， 预计上述飞机的引进将使本集团运力

水平提高

,

以本集团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可用吨公里计算

,

本次交易将使本集团运力增长约

7.93%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上述购买飞机的交易符合厦航和本集团的战略目标和机队规划，有助于本集团优

化机队结构和运力布局

,

提升经营能力

,

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和便捷的服务

,

增强本集团核心竞争力

,

从而

符合本集团和全体股东的最佳利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2-028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于

2012

年

8

月

3

日通过以下议案：

1

、聘任周岳海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2

、聘任王志学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飞行师；

3

、因退休，何宗凯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应参与审议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11

人。 经董事审议

,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

及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公司副总经理人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任职条件，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独立董事：贡华章、魏锦才、宁向东、刘长乐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

日

附：周岳海先生、王志学先生简历

周岳海先生，

52

岁，大学学历，在职取得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学位。 周先生

1980

年参加工作，曾任本公司飞行安全技术处副处长，飞行技术管理处副处长，飞行安全技术部副总经理，

飞行部副总经理，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本公司吉林分公司总

经理，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本公司北方分公司总经理。

王志学先生，

50

岁，大学学历。 王先生

1981

年参加工作，曾任珠海航空有限公司飞行安全技术

检查部经理，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飞行师兼飞行安全技术处处长，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2004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任本公司飞行管理部总经理，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本公司广州飞

行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戚建萍、金磊函，二位股东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分别将

所持有本公司的

20,310,000

股、

8,89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上质押行

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3

日至质押

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萍持有公司股份

63,962,800

股，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67％

；共质押的公司股份

38,51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99％

。

金磊持有公司股份

8,893,200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5％

；共质押的公司股

份

8,89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3％

。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尤夫控股

"

）通知：

尤夫控股因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000,000

股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并

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股份质押期

限自

2012

年

8

月

2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目前， 尤夫控股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8,845,38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30%

。 本次质押

5,

000,000

股，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0%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尤夫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65,9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69%

。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

日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证券代码：

000612

公告编号：

2012-036

债券简称：

11

万方债 债券代码：

112037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支付

2011

年

8

月

12

日至

2012

年

8

月

11

日

期间利息。 根据《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1

万方债

债券代码：

112037

债券期限：

5

年

(

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规模：人民币

8

亿元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6.70%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2011

年跟踪评级维持不变。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70%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67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投资者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3.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含

QFII

、

RQFII)

债券投资者实际每

1,

000

元派发利息为

60.30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

2012

年

8

月

10

日

除息日：

2012

年

8

月

13

日

付息日：

2012

年

8

月

13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8

月

1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部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本公司将会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2

个工作日前将本期

债券的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

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的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二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

发

[2009]3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投资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收入应缴纳

10%

的企

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三

)

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投资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东

联系人：马东洋

电话：

0391-3261289

传真：

0391-3261297

邮政编码：

454172

(

二

)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29

楼

联系人：朱海文

联系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68876202

邮政编码：

200120

(

三

)

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电话：

0755-25938081

传真：

0755-25987133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0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201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 （详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

"

巨潮资讯

"

网站的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

2012

年

2

月

28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期间，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范围内对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地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

2012

年

8

月

3

日公司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

000,000.00

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

归还完毕。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4

日

股票代码：

002245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2012-035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接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通知：澳洋集团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因信托融资计划质押给苏州信托有限公司的

6,061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

）因到

期还款已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同时，澳洋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61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

）再次质押给苏州信

托有限公司，为澳洋集团在苏州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托融资计划提供担保。 澳洋集团于

2012

年

8

月

2

日按有关规

定将上述

6,061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2

日，期限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

2012

年

8

月

2

日， 澳洋集团已累计将其持有的公司

10,24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8%

）办理股权质押。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4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5

月

31

日和

8

月

3

日分别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暨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7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2

）和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办理过户登记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2

）。

2012

年

8

月

3

日，本公司接到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新华闻

"

）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一份《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海新华闻转让给重庆涌瑞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涌瑞

"

）的

68,006,629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0%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办理完毕。 至此，上海新华闻本次协议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合计

250,000,000

股（占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18.38%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上海倚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01,993,371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7.50%

），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无锡大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80,000,000

股（占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5.88%

），成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重庆涌瑞持有本公司股份

68,006,629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5.00%

），成为本公司第四大股东；上海新华闻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17,205,570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26%

），成为本公司第六大股东。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2012-025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以截止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1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115,

000,000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07,000,000

股。 公司以

2012

年

5

月

11

日为本

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并已完成权益分派。

2012

年

7

月

31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0700

万元，总股本增至

20700

万股。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

次变更的登记事项为：

变更前：注册资本

11500

万元 实收资本

11500

万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

207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700

万元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它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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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4

日 星期六


